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1 0 6 3 號  

供城市規劃委員會於 2 0 2 6 年 6 月 1 2 日考慮  

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7 條提出的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S K - T M T / 8 4  

 

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西貢浪徑第 2 1 6 約多個地段  

闢設康體文娛場所 (高爾夫球推桿場 )連附屬設施及相關填土及挖土工程  

 

TOWN PLANNING BOARD 

 


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第 1 1 0 6 3 號  

考慮日期： 2 0 2 6 年 6 月 1 2 日   

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 7 條提出的  

覆核規劃申請編號 A / S K - T M T / 8 4  

擬在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  

新界西貢浪徑第 2 1 6 約多個地段  

闢設康體文娛場所 (高爾夫球推桿場 )連附屬設施及  

相關填土及挖土工程  

1 .  背景  

1.1  二 零 二 五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， 申 請 人 Douglas Paul  

Marshall 先生 (由林睿明女士代表 )根據《城市規劃條

例》 (下稱「條例」 )第 1 6 條申請規劃許可，擬在

申請地點闢設康體文娛場所 (高爾夫球推桿場 )連附

屬設施，以及進行相關的填土及挖土工程。申請地

點位於《大網仔及斬竹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

S / S K - T M T / 4 》 上 一 處 劃 為 「 綠 化 地 帶 」 的 地 方

(圖 R - 1 )。  

1.2  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，城市規劃委員會 (下稱「城

規會」 )轄下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

「小組委員會」 )決定拒絕有關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

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

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

擴展，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申請書

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

意向；以及  

( b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有關「在『綠化地帶』進行

發展而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

規 劃 指 引 編 號 1 0 ( 下 稱 「 規 劃 指 引 編 號

1 0」 ) ，因為 這宗申 請並不 涉及任何 特殊 情

況，亦沒有有力的規劃理據支持；擬議發展

並不符合指定作集水區的地點 的發展管制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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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規定；以及申請人未能證明擬議發展及

挖土和填土工程與 附近地區協調，以及 不會

對 申 請 地 點 及 附 近 地 區 的 供 水 、 排 污 、 排

水、環境、交通及景觀造成不良影響。  

1.3  隨文夾附下列文件，以供委員參考：  

( a ) 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S K - T M T / 8 4 A 號  (附件 A )  

( b ) 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的

會議記錄摘錄  

(附件 B )  

( c )  城規會秘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

日發出的信件  

(附件 C )  

2 .  覆核申請  

2.1  二零二六年一月五日，申請人根據條例第 1 7 ( 1 )條

申請覆核小組委員會拒絕申請的決定。城規會於二

零二六年一月五日和二零二六年一月七日收到申請

人提交的書面申述 (附件 D )。其後，申請人於二零

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* (附件 E ) 、二零二六年四月

十六日和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* (附件 F )，以及二

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和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

* (附件 G )向城規會提交進一步資料。  

*獲 接納和豁免公 布和重新計算 的規定  

2.2 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日，城規會應申請人的要求，

同意就這宗覆核申請延期兩個月作出決定。  

3 .  建議  

3.1  根據第 1 6 條申請，擬議發展主要包括 1 2 個不同面

積 的 戶外 高爾 夫 球推 桿 場 ， 以及 9 個 有 蓋構 築物

(總樓面面積約為 7 7 4 . 8 平方米，全部樓高一層，

高度不超過 4 米 )用作室內高爾夫球訓練場及不同

附屬設施，包括設備貯存室、休息區、接待處／更

亭、泊車處及廁所設施。申請人並無就污水安排提

出建議。申請地點的泊車位擬只供高爾夫球教練專

用，而訪客主要以步行方式或乘坐的士前往申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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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。申請地點會使用七座位車輛向訪客提供接送服

務，往返申請地點與西貢市。在第 1 6 條申請下，

擬議發展的相關挖土及填土工程所涉土地約 3  7 7 5

平方米 (相等於地盤面積約 7 0 % )，深度介乎 1 米至

2 米，其中部分地面會鋪上白色有機沙粒及石頭，

為戶外高爾夫球推桿場區營造地勢起伏且高低不平

的地形。申請人提交的布局設計圖載於附件 A 繪圖

A - 1。  

3.2  申請人根據第 1 7 條覆核申請並提交修訂建議，擬

採用環保廁所，並由持牌承辦商定期收集和處理污

水，及說明上落客貨和車輛通道的安排；承諾把 可

容納的訪客數目控制在 2 0 至 3 0 人，不會使用揚聲

器或公共廣播系統，而且不會存放／使用／排放農

用化學品，例如化學肥料／除害劑／除草劑。  

3.3  就這宗第 1 7 條覆核申請，申請人亦提交了擬議高

爾夫球推桿場連附屬設施的概念圖 (繪圖 R - 1 a 及

R - 1 b )。該概念圖與第 1 6 條申請提交的擬議布局

大致相同。雖然申請地點的擬議構築物數目及其用

途並無改變，但申請人對擬議挖土及填土工程的規

模作出了修訂。在二零二六年一月五日收到的書面

申述 (附件 D )中，申請人聲稱將在申請地點鋪設高

滲透力的生態友善土壤，但沒有述明填土工程的範

圍和深度。在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收到的進一

步資料 (附件 E )中，申請人聲稱將進行挖土及填土

工程 (深度約為 3 0 厘米至不超過 1 米 )，以平整地

盤和固定構築物和簷篷的支柱，並會在高爾夫球推

桿場鋪設人造草坪。根據二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所

收到的進一步資料 (附件 F )，擬議挖土工程的深度

約為 1 米，而擬議挖土及填土工程將用作景觀平整

和墊高室內範圍及有蓋構築物，僅會覆蓋申請地點

約 2 0 %的面積，而 8 0 %的地形將保持不變。申請

人在第 1 6 條規劃申請及這宗第 1 7 條覆核申請中均

未提交任何詳細的繪圖以展示地形佈局以及擬議挖

土及填土工程的確實位置。第 1 6 條申請與這宗覆

核 申 請 在 挖 土 及 填 土 方 面 的 參 數 比 較 ， 現 表 列 如

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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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 16 條規劃申請  第 17條覆核申請  

挖土及  

填土範圍  

約 3 775 平方米 (佔地

盤面積約 70%)：  

 

-  挖土：1 775 平方米

(佔地盤面積約 33%) 

 

-  填土：2 000 平方米

(佔地盤面積約 37%) 

 

(沒有挖土及填土的詳

細布局) 

地盤平整工程：  

深度為 30 厘米的挖土

及填土工程  

 

為構築物和簷篷固定

支柱：  

為構築物：  

-  1 米 (深度 )乘 1 米

(闊度)乘 1米(長度) 

 

為簷篷：  

-  深度為 30厘米  

 

景觀平整和墊高室內

範圍：  

佔地盤面積約 20% 

 

為高爾夫球推桿場鋪

設生態友善土壤和人

造草坪：  

並無具體說明面積和

範圍  

 

(全部沒有挖土及填土

的詳細布局、範圍及

位置) 

 

4 .  申請人提出的理據  

 申請人為支持這宗覆核申請而提出的理據 ，詳載於書面

申述和進一步資料內 (載於附件 D 至 G )，有關理據撮錄

如下：  

( a )  擬議高爾夫球推桿場規模細小，具有社會價值，符

合盡量善用土地和促進體育發展的目標。申請人留

意到不同的康樂設施曾被容許在近郊範圍設置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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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申請地點已閒置多年，鄰近的集水區曾雜草叢生，

堆滿了動物糞便和泥石。申請人聲稱過往曾提交技

術報告供政府部門考慮，並努力清理申請地點，以

防泥石進入集水區；申請人亦承諾定期進行保養並

落實環境管理措施，以維持申請地點及周邊地區的

環境質素；  

( c )  申請地點將設置環保廁所，以全密封的方式處理排

泄物，無須闢設化糞池。污水將由持牌營辦商定期

收集並妥善處理。申請地點將鋪設高滲透力的生態

友 善 土 壤 ， 確 保 不 使 用 除 草 劑 、 除 害 劑 或 化 學 肥

料，防止化學物質進入土壤和集水區；  

( d )  會在推桿練習區鋪設與現有地面齊平的人造草坪，

以及不會進行大規模的挖土或填土工程。為景觀而

進行的少量地盤平整工程僅限於地面表層，以確保

現有的天然排水模式不受影響以及地面徑流不會增

加，防範水浸發生；  

( e )  砍樹是天氣惡劣和缺乏管理所致。擬議發展將藉妥

善的規劃改善申請地點的環境。申請地點內並無發

現具保育價值的樹木或受保護的樹種。所有在申請

地 點 的 現 有 樹 木 將 獲 保 留 ， 不 會 移 除 任 何 現 有 樹

木；  

( f )  高爾夫球推桿訓練是一項低音量的小組活動。當中

不涉及使用公共廣播系統或揚聲器，以確保擬議用

途在運作期間不會造成噪音滋擾。申請地點的最多

可容納人數會控制在 3 0 人左右。擬議用途的運送

接載活動並不頻繁，另外會鼓勵訪客使用公共交通

工具及徒步前往申請地點。預計不會產生負面的噪

音和交通影響；以及  

( g )  將於申請地點各處設置消防設備和清晰的疏散路線

指示牌，以提升消防安全。  

5 .  申請地點的背景  

申請地點現時並不涉及任何正在進行的規劃執管行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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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第 1 6條申請  

申請地點和周邊地區 (圖 R - 1 至 R - 4 d )  

6.1  申請地點及其周邊地區在小組委員會考慮第 1 6 條

申請時的情況載述於附件 A 第 8 . 1 及 8 . 2 段。從二

零二六年五月十一日拍攝的實地照片可見，與第 1 6

條申請階段時申請地點的情況比較，申請地點範圍

內的有部分植物已被清除 (圖 R - 4 d )。  

6.2  申請地點：  

( a )  是一片低窪地區，位於集水區及浪徑的「鄉

村 範 圍 」 內 ， 其 西 面 和 西 南 面 緊 貼 天 然 斜

坡。申請地點地勢相對平坦，現時長有疏落

的樹木和植物，放置了鐵架帳篷、太陽能板

及 雜 物 。 申 請 地 點 內 有 一 條 泥 路 及 一 個 墳

墓；以及  

( b )  可由距離南面約 5 0 0 米的大網仔路經一條狹

窄的單線雙程區內小徑前往。該條區內小徑

不是正式的車輛通道。  

6.3  周邊地區具有鄉郊特色。申請地點的北面、西面和

南面是林地和草地，東南面和北面較遠處有零散的

臨時構築物以及浪徑和禾寮的村屋羣。申請地點的

西南邊界旁邊有一條河流，由北向南流至緊接申請

地點南面的水務署浪徑低地原水抽水站。   

規劃意向  

6.4  有關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沒有改變，此地帶的

規劃意向載於附件 A 第 9 . 1 段。「綠化地帶」的規

劃意向，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

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擴展，並提供

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根據一般推定，此地帶不宜

進行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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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 如分區計劃大綱圖的《說明書》所述，由於填土或

挖土工程可能會對鄰近地區的排水造成不良影響，

並破壞自然環境，所以在「綠化地帶」內進行有關

工程前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。  

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  

6.6  有關「在『綠化地帶』進行發展而按照《城市規劃

條例》第 1 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規劃指引編號

1 0 適用於考 慮有關的第 1 6 條申請，至今仍然 有

效。相關的評審準則撮錄於附件 A 附錄 I I I。  

先前申請  

6.7  申請地點涉及三宗擬作臨時度假營及帳幕營地及／

或填土工程的先前申請，由不同於目前這宗申請的

申請人提交。  

6.8  申請地點的南面和西南面部分涉及一宗先前申請 (編

號 A / S K - T M T / 7 5 ) 。該宗申請擬把申請地點用作

臨時度假營及帳幕營地，為期三年，以及進行相關

填土及挖土工程。該宗申請於二零二二年獲小組委

員會從寬考慮，在有附帶條件的情況下批准，主要

理由是擬議用途屬臨時性質；如申請人所建議，申

請地點會於規劃許可的有效期屆滿後恢復原狀；以

及擬議用途大致上符合規劃指引編號 1 0，因為擬議

設計及布局與四周環境協調，以及申請人已解決所

有技術問題。有關規劃許可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九日

被撤銷，原因是申請人未能遵從有關落實風險評估

報告所指的緩解及預防措施、消防裝置建議及園境

建議的附帶條件。  

6.9  申 請 地 點 的 東 面 部 分 涉 及 兩 宗 先 前 申 請 ( 編 號

A / S K - T M T / 5 2 及 A / S K - T M T / 6 1 )。該兩宗申請

擬進行填土工程以作准許的農業用途，分別於二零

一六年被小組委員會拒絕及於二零一八年被城規會

於覆核後拒絕，主要理由是申請人未能證明擬議填

土 工 程 不 會 對 附 近 地 區 的 排 水 及 景 觀 造 成 不 良 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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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，以及沒有足夠資料證明有必要在申請地點進行

填土以作農業用途。  

6.10  該些先前申請的詳情載於附件 A 附錄 I I I，所涉位

置在圖 R - 1 顯示。  

同類申請  

6.11  分區計劃大綱圖上的「綠化地帶」內並無有關「康

體文娛場所」用途及挖土和填土工程的同類申請。  

7 .  相關政府決策局／部門的意見  

7.1  相關政府部門就有關的第 1 6 條申請提出的意見載

於附件 A 的第 1 0 段及附錄 I V。他們具指引性質的

意見 (如有的話 )，則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V，並於附

件 H 重述。  

7.2  關於這宗覆核申請，規劃署已進一步諮詢相關政府

部門。水務署總工程師／建設、  渠 務 署 總 工 程 師 ／

九龍及新界南，以及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

計及園境維持先前對申請的反對意見或對申請有所

保留。運輸署署長及環境保護署署長 (下稱「環保署

署長」 )提供的最新意見表示不反對這宗覆核申請。

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1維持先前對申請沒有負面意見或

不表反對的觀點，並／或提供進一步意見。上述政

府部門就這宗覆核申請提出的意見及進一步意見，

現撮述及／或重述如下：  

土地行政  

7.2.1  地政總署西貢地政專員的意見：  

( a )  不反對申請；  

 
1 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 (下稱「漁護署署長」 )、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／新

界東 2及鐵路、消防處處長、民政事務總署西貢民政事務專員及地政總署西

貢地政專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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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就申請人聲稱已提交技術報告供部門審

批一事，西貢地政處並不知悉近年同一

申請人曾就同 類用途提出任何建議及／

或提交任何文件；  

( c )  浪徑並沒有指定緊急車輛通道；  

( d )  西貢地政處並無處理／批准任何挖掘准

許 證 或 在 申 請 地 點 搭 建 構 築 物 的 批 准

書；  

( e )  申請地點位於浪徑的「鄉村範圍」及集

水區內 (圖 R - 1 )。申請地點可能會干擾

水務署浪徑低地原水抽水站的水務工程

專用範圍 (圖 R - 2 )；以及  

( f )  其他詳細意見及具指引性質的意見分別

載於附件 A 的附錄 I V 及附件 H。  

交通  

7.2.2  運輸署署長的意見：  

( a )  不反對申請；  

( b )  申請人已在覆核申請中提供有關擬議發

展的容量、通道安排，以及泊車和上落

客 貨 安 排 的 資 料 ， 以 供 運 輸 署 署 長 考

慮；  

( c )  並不知悉同一申請人近年曾就同類用途

提出任何建議或提交任何文件；  

( d )  通 往 申 請 地 點 的 通 道 並 非 由 運 輸 署 管

理；以及  

( e )  具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件 H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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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  

7.2.3  水務署總工程師／建設的意見：  

( a )  反 對 申 請 ， 以 保 障 集 水 區 內 的 原 水 水

質；  

( b )  申請人擬採用 由持牌承辦商定期收集和

排放污水的環保廁所，而有關建議涉及

在 申 請 地 點 進 行 人 造 草 坪 、 簷 篷 、 支

柱、貨櫃設施及停泊設施的建築工程。

然而，這宗覆核申請並未提及擬議發展

及會對集水區構成高度污染風險的相關

活動的營運及管理詳情；  

( c )  申請人應就擬議用途及污水收集缸在建

築及營運階段對現有集水區所構成的污

染影響提交風險評估，以證明擬議發展

不會令污染影響實質增加。有關風險評

估應涵蓋但不限於布局設計圖、地盤平

整工程圖、估 計所產生的污水流量、配

備溢流警報系統及防滲漏系統的污水收

集缸的設計及容量、清糞安排的詳情及

頻 率 、 應 變 計 劃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緩 解 措

施。倘未能提供相關資料，將無法確定

有關水質污染的風險及影響；  

( d )  基於擬議發展的建築工程、車輛來往、

污水排放及有意或無意造成污染的人類

活 動 (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停 泊 車 輛 、 園 藝 及

康 樂 活 動 ) ， 預 期 擬 議 發 展 會 對 集 水 區

構成高度的污染風險。申請人提交的資

料並無技術評估，因此現時缺乏足夠資

料證明擬議發展不會實質增加對集水區

的污染影響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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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申請地點的南端有極少部分位於浪徑低

地 原 水 抽 水 站 的 水 務 工 程 專 用 範 圍 ( 圖

R - 1 )；  

( f )  水務署並無收到同一申請人所提交的其

他建議；以及  

( g )  具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件 H。  

環境  

7.2.4  環保署署長的意見：  

( a )  根據申請人提交的進一步資料，戶外訓

練 區 將 鋪 設 人 造 草 坪 ， 且 不 會 涉 及 貯

存／使用／排放農用化學品，例如化學

肥料／除害劑／除草劑。此外，申請人

會在申請地點設置流動廁所，並由持牌

承辦商定期運走污水，以收集、處理 和

排放發展項目所產生的污水。申請人已

澄清，戶外活動區不會設有任何揚聲器

或公共廣播系統，以避免對周邊環境 造

成噪音滋擾；  

( b )  鑑於上述原因，預計不會對環境保護署

(下稱「環保署」 )管轄範圍內的環境造

成負面影響，因此，從環境規劃的角度

而言，他並不反對這宗覆核申請；  

( c )  並不知悉同一申請人曾就申請地點作同

類用途提出任何建議或提交任何文件 ；

以及  

( d )  具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件 H。  

排水及排污  

7.2.5  渠務署總工程師／九龍及新界南的意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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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  

( a )  雖 然 申 請 地 點 附 近 並 無 水 浸 投 訴 或 報

告，但申請地點位於當地的低窪地區，

北面和西面是天然斜坡。倘出現惡劣天

氣，預期可能會有大量地面徑流從該些

天然斜坡流向申請地點，造成水浸；  

( b )  根據渠務系統記錄，申請地點內並無渠

務署負責維修保養的排水設施。因此，

該署懷疑有否／會否於申請地點落實足

夠的排水措施，處理大量來自申請地點

及其上游集水區的地面徑流；  

( c )  鑑 於 擬 議 發 展 可 能 會 導 致 地 形 有 所 改

變，申請人須提供排水影響評估供該署

進一步審核，並澄清申請地點是否會鋪

築地面及擬議發展完成後如何收集地面

徑流。私人項目的倡議者 (即申請人 )須

負責落實所有必要措施，以減低排水影

響評估所指的負面排水影響；  

( d )  申請人並未提供資料，說明申請地點周

圍是否已落實排水緩解措施，或申請地

點的地底是否已設置地底排水系統，以

排走在惡劣天氣下的地面徑流。因此，

從排水的角度 而言，對於附近地區是否

有潛在的水浸風險及有關活動是否可以

接受，該署未能作出任何結論；  

( e )  申請人須提交擬議的平整工程圖及顯示

排水路徑等的圖則，以支持其在這宗覆

核申請中的陳述，即有關小型土方工程

僅作景觀平整之用，將不會改變現有天

然排水模式、增加地面徑流，或造成水

浸或淤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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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並不知悉同一申請人近年曾就同類用途

提出任何建議及／或提交任何文件；以

及  

排污  

( g )  這宗申請須完全符合排污基礎設施的規

劃監管當局環保署的要求。渠務署對排

污 影 響 的 意 見 ， 有 待 環 保 署 評 論 和 同

意。  

城市設計、視覺及景觀  

7.2.6  規劃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的意

見：  

城市設計及視覺  

( a )  擬議九幢構築物的高度約為 4 米。由於

擬議構築物的規模相對較小，因此預期

不會對視覺造成嚴重不良影響。因此，

從城市設計及視覺影響的角度而言，她

對有關建議沒有負面意見；  

景觀  

( b )  從景觀規劃的角度而言，她對這宗覆核

申請有保留；  

( c )  申請地點劃為「綠化地帶」，屬 有特色

的景觀資源。申請人並無提供任何景觀

評估，以證明擬議發展對景觀特色／資

源造成的影響；  

( d )  根據二零二五年的航攝照片 (圖 R - 3 )，

申請地點所處地區具有已開拓山谷景觀

特色，四周是林地、草地、零散村屋及

臨時構築物。申請地點大部分地方長 有

植物和樹羣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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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比較二零二五 年七月和二零二六年五月

的航攝照片 (圖 R - 4 d ) ，申請地點有樹

木被砍伐；  

( f )  鑑於以上情況，現時並無足夠資料證明

擬議發展不會對該區的景觀造成不良影

響；  

( g )  並不知悉同一申請人近年曾就同類用途

提出任何建議及／或提交任何文件；  

( h )  具指引性質的意見載於附件 H。  

自然保育  

7.2.7  漁護署署長的意見：  

( a )  該署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，因為申請地

點的植物屬於常見品種；以及  

( b )  並不知悉同一申請人近年曾就同類用途

提出任何建議及／或提交任何文件。  

建築事宜  

7.2.8  屋宇署總屋宇測量師／新界東 2 及鐵路的意

見：  

( a )  並不知悉申請人曾提交任何技術報告或

建議；  

( b )  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，該署對這宗 覆核

申請沒有意見；  

( c )  現時並無尚未執行的法定命令，要求移

除申請地點的違例建築工程；以及  

( d )  其他詳細意見載於附件 A 附錄 I V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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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安全  

7.2.9  消防處處長的意見：  

( a )  原則上不反對這宗申請，但申請人須設

置消防裝置及滅火水源，而有關情況必

須符合消防處處長的要求；  

( b )  大型消防車未能通過擬議車輛通道以提

供消防及救援服務。申請地點 3 0 米範

圍內亦沒有可用的車輛通道供大型消防

車通過。為此，應採取額外的消防安全

措施以加強消防安全；  

( c )  其他詳細意見及具指引性質的意見分別

載於附件 A 附錄 I V 及附件 H；以及  

( d )  並不知悉同一申請人近年曾就同類用途

提出任何建議及／或提交任何文件。  

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  

7.2.10  民政事務總署西貢民政事務專員的意見：  

( a )  對這宗申請沒有意見；  

( b )  應注意的是，申請人已獲得兩名西貢區

議 會 議 員 ( 包 括 陳 權 軍 先 生 及 李 天 賜 先

生 ) 以 及 浪 徑 村 居 民 代 表 兼 西 貢 分 區 委

員 會 成 員 王 倩 儀 女 士 支 持 第 1 6 條 申

請。有關公眾人士已重申他們支持這宗

覆核申請；以及  

( c )  近年沒有收到與這宗申請相關的技術報

告／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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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.11  下列政府部門仍維持先前就第 1 6 條申請提

出的觀點，即對這宗申請不表反對或沒有意

見 (載於附件 A 第 1 0 . 2 段 )：  

( a )  土木工程拓展署東拓展處處長；  

( b ) 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；  

( c )  機電工程署署長；以及  

( d ) 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。  

8 .  在法定公布期內收到的公眾意見  

8.1  城規會在二零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公布這宗申請，以

供公眾查閱。在法定公眾查閱期內，城規會收到三

份公眾意見書，其中兩份表示反對這宗申請，一份

就這宗申請提出意見 (附件 J )。在該兩份提出反對

的公眾意見書中，有一份來自申請地點中私人地段

(即第 2 1 6 約地段第 4 2 0 號、第 4 2 6 號餘段及第

4 2 8 號 )註冊擁有人反對這宗申請，主要理由是申請

人並無取得他們同意進行規劃申請，以及批准擬議

發展會妨礙有關地段的發展權；另一份意見書則來

自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公司，反對這宗申請的主要

理由是擬議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。

餘下一份就這宗申請提出意見的意見書來自一名個

別人士，表示「綠化地帶」內的擬議用途屬商業性

質，因此不能與申請人在書面申述中所舉出的其他

公眾康樂用途例子相提並論。  

8.2  城規會在第 1 6 條申請階段收到四份公眾意見書，

有關意見書載於附件 A 第 1 1 段。  

9 .  規劃考慮因素及評估  

9.1  這宗申請旨在覆核小組委員會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

五日拒絕一宗第 1 6 條申請的決定。有關申請擬把

在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地方用作

康體文娛場所 (高爾夫球推桿場 )連附屬設施，以及

進行相關填土及挖土工程 (圖 R - 1 )，申請被拒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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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詳述於上文第 1 . 2 段。申請人為支持這宗覆核

申請而提出的理據載於上文第 4 段，並撮錄如下：

擬議發展屬小型發展，如同鄉郊地區的其他同類康

樂用途，可善用土地，促進體育發展；申請人聲稱

已努力為申請地點及附近集水區清理，過往亦曾提

交技術報告供政府部門考慮；擬採用由持牌承辦商

定期收集和排放污水的環保廁所；現時的建議只涉

及 進 行 最 低 限 度 的 挖 土 或 填 土 工 程 ； 不 會 砍 伐 樹

木；以及高爾夫球推桿運動屬影響較低的性質，預

計不會對環境、交通及消防安全造成負面影響。經

考慮經修訂的建議、書面申述及進一步資料後，有

關 這 宗 覆 核 申 請 的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及 評 估 詳 載 於 下

文。  

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  

9.2  申請地點位於劃為「綠化地帶」的地方，在「綠化

地 帶 」 內 闢 設 康 體 文 娛 場 所 和 進 行 填 土 及 挖 土 工

程，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。擬議高爾夫球推桿

場連附屬設施和相關的填土及挖土工程不符合「綠

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

理環境作為市區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

區範圍的擴展，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根據

一般推定，此地帶不宜進行發展。雖然申請人聲稱

現 時 的 建 議 只 涉 及 進 行 最 低 限 度 的 挖 土 或 填 土 工

程，但申請人並未提供清晰、詳盡且前後一致的資

料，顯示挖土及填土工程的範圍，證明必須進行有

關工程，以及支持其說法，即在現時的建議中申請

地點的現有地形將維持不變。關於申請人聲稱先前

已提交技術報告供政府部門考慮，經諮詢的相關政

府部門表示，沒有收到由申請人提交的同類或先前

建議。至於申請人聲稱城規會曾批准在其他鄉郊地

區進行各種康樂用途，應注意的是，每項發展或規

劃申請均會根據其規劃情況及個別情況予以考慮。

申請書內不涉及任何特殊情況，並無有力的規劃理

據，以支持偏離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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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集水區的影響  

9.3  申請地點位於集水區內，靠近一條流向水務署原水

抽水站的河流。水務署總工程師／建設表示，擬議

發展可能對集水區造成污染風險。雖然申請人為回

應其意見，擬採用由持牌承辦商定期收集和排放污

水的環保廁所，但申請書未有提及擬議發展以及可

能對集水區構成高污染風險的相關活動的營運及管

理詳情。申請人並未在申請書內提供所需的風險評

估及資料，包括但不限於布局設計圖、地盤平整 工

程圖、估計所產生的污水流量、配備溢流偵測系統

及防滲系統的污水收集缸的設計及容量、清糞工作

的詳情和應變計劃，以及相關的緩解措施。考慮到

申請人並未提交所需的風險評估證明擬議發展不會

實質增加對集水區的污染影響，因此無法確定水 質

污染的風險及影響。水務署總工程師／建設維持其

先前的意見，即反對這宗申請，以保護集水區內的

原水水質。  

對排水的影響  

9.4  申 請 地 點 是 一 片 低 窪 地 區 ， 並 無 公 共 排 水 系 統 連

接，而北面和西面毗鄰天然斜坡。根 據 分 區 計 劃 大

綱圖的《說明書》，由於挖土及填土工程會對鄰近

地區的排水造成不良影響，所以在「綠化地帶」內

進行有關工程前須向城規會申請規劃許可。申請人

並未提供資料，說明申請地點周圍是否已落實排水

緩解措施，或申請地點的地底是否已設置地底排水

系統，以排走在惡劣天氣下的地面徑流。因此，渠

務署總工程師／九龍及新界南未能針對擬議發展 會

否對附近地區構成潛在的水浸風險，以及擬議發展

在排水的角度是否可以接受，作出任何結論。由於

申請人並未提供所需的排水影響評估、擬議平整 工

程圖及顯示排水路徑等的圖則，證明擬議工程不會

改變現有的天然排水模式、增加地面徑流或造成水

浸或淤積，渠務署總工程師／九龍及新界南維持先

前的意見，表示申請人在覆核申請中沒有就擬議發

展對排水造成的影響提出理據，證明有否／會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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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地點落實足夠的排水措施，以供該署評估附近

地區的水浸風險以及擬議發展在排水方面是否可以

接受。  

對景觀的影響  

9.5  小組委員會在考慮第 1 6 條申請時，申請地點大部

分 地 方 長 有 植 物 及 樹 羣 ， 四 周 主 要 是 以 林 地 、 草

地、零散村屋和臨時構築物為主的鄉郊地區。規劃

署總城市規劃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表示，申請地點

所在的「綠化地帶」屬有特色的景觀資源。雖然申

請人聲稱不會砍伐樹木，但二零二五年七月和二零

二六年 五月的航攝照片 的對比 (圖 R - 4 d )顯示申請

地點有樹木被砍伐。申請人並未提供任何景觀評估

以證明擬議發展對「綠化地帶」內的景觀特色／資

源 有 何 影 響 。 鑑 於 以 上 情 況 ，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

師／城市設計及園境認為沒有足夠資料證明擬議發

展不會對該區的景觀造成不良影響，並且維持先前

的意見，從景觀規劃的角度而言，對覆核申請有保

留。  

環境、交通及其他技術方面  

9.6  由於申請地點會設置流動廁所，並由持牌承辦商收

集、處理和排放污水，而申請地點亦會鋪設人造草

坪，不會貯存／使用／排放農用化學品或使用揚聲

器／公共廣播系統，環保署署長認為預計不會對環

境造成不良影響，因此從環境規劃的角度而言，不

反對這宗覆核申請。經考慮申請人在書面申述及 進

一步資料中有關擬議發展的容量、通道安排和泊車

及上／落客貨安排後，從交通的角度而言，運輸署

署長不反對這宗覆核申請。其 他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， 包

括消防處處長、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處長及

機電工程署署長維持先前的意見，對這宗覆核申請

在消防安全、土力工程及供電安全方面不表反對或

沒有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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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指引編號 1 0  

9.7  根據規劃指引編號 1 0，位於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申

請須符合指定作集水區的地點的發展管制和限制規

定，並且不得影響該區的天然景緻、排水、使基礎

設施負荷過度或令水浸情況惡化。申請人並未提供

所需資料，包括集水區的風險評估、有關現有植物

的資料及排水評估，以證明擬議發展不會對供水、

景觀及排水方面造成不良影響。這宗申請不符合規

劃指引編號 1 0，亦如上文第 9 . 2 段所議，申請書

內不涉及任何特殊情況，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，以

支持偏離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。  

先前申請  

9.8  目前這宗申請的規劃情況大致上與上文第 6 . 9 段所

述的兩宗被拒絕的先前申請類似，即申請人並未證

明擬議用途不會對附近地區造成不良影響，以及沒

有足夠資料證明有必要在申請地點進行擬議用途。

拒絕目前這宗申請符合小組委員會先前的決定。  

公眾意見  

9.9  上文第 8 段詳載三份公眾意見書，當中均表示反對

這 宗 申 請 並 就 申 請 提 出 意 見 。 就 這 些 公 眾 意 見 而

言，上文第 7 段所述的政府部門意見和第 9 . 1 至

9 . 8 段所述的規劃評估均適用。針對有表示反對 的

公眾意見指出申請地點的部分私人地段土地擁有人

並沒同意申請人進行規劃申請，應注意的是，申請

人已遵守城規會規劃指引的規定，採取了合理步驟

通知申請地點的所有私人地段土地擁有人，包括在

第 1 6 條規劃申請階段在報章刊登通知及向西貢鄉

事委員會發給通知。  

1 0 .  規劃署的意見  

10.1  根據第 9 段所作的評估，並考慮到第 8 段所述的公

眾意見，再加上自小組委員會考慮有關申請以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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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劃情況並無重大改變，規劃署維持先前的意見，

不支持這宗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( a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「綠化地帶」的規劃意向，

有關意向主要是利用天然地理環境作為市區

和近郊的發展區的界限，以抑制市區範圍的

擴展，並提供土地作靜態康樂場地。申請書

內並無有力的規劃理據，以支持偏離此規劃

意向；以及  

( b )  擬議發展不符合有關「在『綠化地帶』進行

發展而提出的規劃申請」的城市規劃委員會

規劃指引編號 1 0，因為這宗申請並不涉及任

何特殊情況，亦沒有有力的規劃理據支持；

擬議發展並不符合指定作集水區的地點的發

展管制和限制規定；以及申請人未能證明擬

議發展及挖土和填土工程與附近地區協調，

以及不會對申請地點及附近地區的供水、排

水及景觀造成不良影響。  

10.2 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申請，建議有關許可

的有效期應至二零三零年六月十二日止。除非在該

日 期 前 ， 所 批 准 的 發 展 已 經 展 開 或 有 關 許 可 已 續

期，否則有關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生效。此外，

也建議下列規劃許可附帶條件及指引性質的條款，

供委員參考：  

規劃許可附帶條件  

( a )  在展開建築工程前提交風險評估報告，證明

有關建議不會實質增加污染影響，而有關情

況必須符合水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

要求；  

( b )  就 上 文 ( a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開 始 運 作 前 落 實

風險評估報告提出的緩解及預防措施，而有

關情況必須符合水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

會的要求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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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在展開建築工程前提交消防裝置建議，而有

關情況必須符合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

會的要求；  

( d )  就 上 文 ( c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開 始 運 作 前 設 置

消防裝置及滅火水源，而有關情況必須符合

消防處處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要求；  

( e )  在展開建築工程前提交排水影響評估，而有

關情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

會的要求；  

( f )  就 上 文 ( e ) 項 條 件 而 言 ， 在 開 始 運 作 前 落 實

排水影響評估所提出的緩解措施，而有關情

況必須符合渠務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的

要求；  

( g )  在開始運作前提交並落實園境建議，而有關

情況必須符合規劃署署長或城市規劃委員會

的要求；   

( h )  如在展開建築工程前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

附帶條件 ( a )、 ( c )或 ( e )項的任何一項，現時

批 給 的 許 可 即 會 停 止 生 效 ， 並 會 於 同 日 撤

銷，不再另行通知；以及  

( i )  如在開始運作前仍未履行上述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 ( b ) 、 ( d )、 ( f ) 或 ( g ) 項的任何一項，現

時批給的許可即會停止生效，並會於同日撤

銷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 

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

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載於附件 H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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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請求作出決定  

11.1  請城規會考慮這宗覆核小組委員會決定的申請，並

決定是否接納申請。  

11.2  倘城規會決定駁回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建議應給

予申請人的駁回理由。  

11.3  反之，倘城規會決定批准這宗覆核申請，請委員考

慮須在規劃許可加上哪些附帶條件和指引性質的條

款 (如有的話 )，以及許可的有效期應於何時屆滿。  

1 2 .  附件  

附件 A  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/SK-TMT/84A 號  

附件 B  小組委員會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會

議記錄的摘錄  

附件 C  城規會秘書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

日發出的信件  

附件 D  申請人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五日發出的

申請覆核電郵及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七

日以電郵遞交的補充資料  

附件 E  城規會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收

到的進一步資料  

附件 F  城規會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十六日及二

零二六年四月十七日收到的進一步資

料  

附件 G  城規會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及

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收到的進一

步資料  

附件 H  建議的指引性質的條款  

附件 J  公眾意見  

  

繪圖 R - 1 a 及 R - 1 b  擬議發展的概念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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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R - 1  位置圖  

圖 R - 2  平面圖  

圖 R - 3  航攝照片  

圖 R - 4 a 至 R - 4 d  實地照片  

 

 

規劃署  

二零二六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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